


《关于规范整合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国家医保局等8部委《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精神，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推进建立以服务产出为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根据国家医保局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和价格治理要求，采取价格平移、加权平均、成本测算、价格衔接等方法，对我省产科类、超声检查类价格项目进行规范整合，起草了《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现将《关于规范整合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疗服务的计价单位，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医保发〔2021〕41号)提出，按照服务产出为导向、医疗人力资源消耗为基础、技术劳务与物耗分开的原则，制定国家价格项目编制规范。明确医疗技术或医疗活动转化为价格项目的立项条件和管理规则，厘清价格项目与临床诊疗技术规范、医疗机构成本要素、不同应用场景加收标准等的政策边界。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评价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分类整合现行价格项目，完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统一价格项目编码，逐步消除地区间差异。实现价格项目与操作步骤、诊疗部位等技术细节脱钩，增强现行价格项目对医疗技术和医疗活动改良创新的兼容性，合理压减项目数量。使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更好计价、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需要。国家印发了部分类别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我省根据国家立项指南，起草了《关于规范整合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二、起草依据
该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山东省定价目录》、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医疗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医保发〔2021〕41号)等制定。
三、起草过程
2025年1月起，我局在组织相关类别专家讨论的基础上，采用价格直接平移、加权平均计算、参考成本测算、项目间比价、与外省价格衔接等方法，制定了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并上报国家医保局审核。先后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征求局内相关处室（单位）、部分市医保局、省直有关部门及部分医疗机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现挂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四、《通知》主要内容
（一）分类规范整合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公布产科类、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共43项，废止项目98项。落实国家医疗服务价格治理要求，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至国家医保局阶段性治理目标价位。
（二）明确价格执行范围及要求。整合后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为驻济省（部）属公立、军队医疗机构最高价格。要求各市医保局要对照省级价格，结合当地原有项目价格水平，对比周边地区价格水平，综合历史调价情况、地区人力成本、医疗服务能力、基金使用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实际执行的价格水平，与跨省周边地市也要保持相对协同。
（三）要求各级医保部门及时做好信息维护。要求各级医保部门要及时在系统内做好定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项目信息维护，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做好项目对应、费用结算及医保支付工作，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效使用，并做好政策落地实施的跟踪监测。
（四）明确医保支付政策。新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按其映射原项目医保支付政策执行。
（五）明确通知执行日期。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
                               2025年11月6日

